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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：HA 9/2000 

 
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 
 

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

 

調節提供置業資助的方式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由 2003/04 年度起，調節資助自置單

位建屋量與置業貸款的比重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行政長官在 1998 年度施政報告中，請房屋局局長檢討政府

提供資助自置單位與置業貸款的比重。房屋局局長在 1999 年「建

屋安民」施政方針小冊子指出，政府決定增加提供置業貸款，以滿

足市民自置居所的需要。在 2000 年 1 月 7 日，房屋局局長向房屋

委員會(房委會)委員簡介這政策調節的理據及主要考慮因素，以及

有關的初步建議。 

 

 

建議 

 

3. 政府認為，修改提供置業資助的方式，轉而提供更多置業貸

款，對合資格家庭、房屋市場及整個社會均有好處，原因如下： 

 

 (a) 更多選擇 — 向置業人士提供貸款，可讓他們因應本

身的需要，在第一及第二市場選購私人樓宇時，在單

位設計、面積及地點方面享有更大的靈活性。此外，

受惠者所受的轉售限制亦會較少； 

 



 

 

HA00900/T2 

2  

 (b) 更具成本效益 — 以貸款方式提供置業資助，由於沒

有地價補貼，所涉及的公帑資助淨額一般應較興建資

助自置單位為低，因而可減少公帑的資助； 

 

 (c) 私營機構更多參與  — 這與政府的房屋策略互相配

合。1998 年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指出，政府的房屋策

略是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提供房屋；以及 

 

 (d) 更迅速地回應市場波動 — 市場波動可令房屋需求於

短期內受壓抑或加快上升，由於建屋需時較長，提供

貸款可更迅速地回應短期的市場波動。 

 

4. 在 2000 年 1 月 7 日的簡報會上，房屋局局長建議，由 2003/04

年度至 2006/07 年度的 4 年內，公營房屋的建屋量會由平均每年

50  000 個減至 44  000 個單位，即平均每年減建 6  000 個單位。房委

會則需提供更多貸款以滿足市民對置業的需求。政府會把更多房屋

用地納入售地計劃，讓私營機構興建更多單位。房屋局局長亦向房

委會委員保證政府會： 

 

 (a) 逐步推行政策調節，並無意完全以貸款代替興建資助

自置單位； 

 

 (b) 決心在 2005 年年底前把租住公屋(公屋)的平均輪候

時間縮短至 3 年，以及在 2007 年年底前，使本港的

自置居所比率達到 70%；  

 

 (c) 維持房委會的財政狀況良好，以便公營房屋計劃得以

持續；以及 

 

 (d) 繼續為房委會提供穩定而足夠的土地供應，使房委會

達致經修訂後的建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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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 

 

5. 在房屋局局長的簡報會上及其後舉行的策劃小組委員會會

議上，委員普遍原則上贊成提供更多貸款，以滿足市民的置業需

求，因為這種資助形式較具彈性，並使受惠者有更多選擇。不過，

委員亦關注到一些問題，尤其是以下各點： 

 

 (a) 由 於 物 業 市 場 對 建 議 的 政 策 調 節 的 反 應 仍 屬 未 知 之

數，因此，推行的步伐及規模應循序漸進； 

 

 (b) 房委會應可按其財政及市場情況，彈性地釐定每年的

貸款名額及貸款額； 

 

(c) 必須全面評估有關建議對房委會財政的影響；以及 

 

 (d) 建 議 的 修 訂 不 可 削 弱 房 委 會 履 行 有 關 房 屋 承 諾 的 能

力。 

 

6. 我們在研究委員的意見及其他政策上的考慮因素後，對房屋

局的建議評估如下： 

 

 (a) 政策意向 

 

我們同意，一般來說，以貸款來滿足置業需求是較具

效率和彈性，只要市場穩定，而房委會又負擔得來的

話，置居貸款計劃總有擴大的空間。事實上，房委會

除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(居屋計劃)外，自 1988 年起亦

推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(置居貸款計劃)，以貸款協助

市民置業。計劃推行以來，房委會共批出近 34  000 宗

貸款及按揭還款補助。對顧客來說，貸款相當吸引，

尤其是在物業價格處於負擔得來的水平的時候。1998

年，市民對置居貸款計劃反應非常熱烈，可以充份反

映貸款的吸引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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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減建幅度 

 

  由於政府參與直接提供房屋，已有相當時日，而且規

模龐大，市場實在需要一定時間來回應這項政策調節

及作出反應。因此，減建資助自置單位，以循序漸進

的方式進行將較為合適。 

 

 (c) 彈性提供貸款 

 

  房 委 會 應 有 權 彈 性 地 逐 年 釐 定 置 居 貸 款 計 劃 的 名

額。以往，房委會根據市場情況，逐步調整置居貸款

名額，例如，在 1993/94 年度，名額為 1  000 個，在

1998/99 年度，增至 10  000 個，而在 1999/2000 年度，

則減至 4  500 個。過往 6 年，有 95%的置居貸款受惠

者購買二手物業。本年度約有 55%的綠表置居貸款受

惠者在居屋第二市場購買單位。 

 

7. 考慮到以貸款方式提供資助的好處，以及房委會委員的意

見，我們認為若符合有關政策及運作上的要求，房委會可調節貸款

名額與資助自置單位建屋量的比重。此舉亦配合房委會的整體政策

方向，即成為協助提供房屋者，而不是直接提供房屋者。 

 

8. 署方與房屋局就委員的意見作出深入討論。我們與房屋局均

同意逐步遞減資助自置單位的數目，會給予市場一個關於政府政策

意向的較清晰訊息，所以較為可取。在 2000 年 1 月 20 日策劃小組

委員會會議上，策劃小組委員會與房屋局達成初步共識，由 2003/04

年度至 2006/07 年度 4 年期內，每年擬議減少的資助自置單位數目

應分別為 4  000 個、5  000 個、6  000 個及 6  000 個。我們亦須訂定

為期 4 年的向前推展計劃，以決定房委會未來的建屋目標。這個逐

步遞減的方法亦是實際可行，因為訂於 2003/04 年度完成的工程大

都已落實進行，可以改動的範圍有限，因此在開始時要按部就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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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此外，策劃小組委員會與房屋局亦就房委會引進這項政策調

節一事，訂定一套大原則，詳情如下： 

 

 (a) 政府應繼續如期供應穩定而足夠土地，而且選址要平

均，以便房委會達致經修訂的建屋目標； 

 

 (b) 雖然房委會繼續每年平均提供最少 5 萬個資助住屋機

會，包括提供貸款資助和興建公營房屋，但房委會可

以因應每年的市場及其財政狀況，靈活地決定自置居

所貸款計劃的名額和貸款額； 

 

 (c) 公屋建屋量不會受到影響，公屋與資助自置房屋的建

屋量比例，會繼續由房委會訂定，務求在 2005 年前

把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逐步縮短至 3 年；以及 

 

 (d) 政 府 會 確 保 房 委 會 在 財 政 上 能 持 續 發 展 其 長 遠 房 屋

計劃。 

 

 

財政影響 

 

10. 房委會已編製由現在至 2003/04 年度的 5 年財政預算及預

測。這些預測屬指示性數字，因為房委會的財政受多項變數及外來

因素影響，例如物業價格及建築成本等，這些都會對預測結餘造成

很大的影響。房委會於 2004 年 3 月 31 日的預測現金結餘約為 604

億元。 

 

11. 倘若物業市場繼續維持穩定，而房委會未來數年財政預測所

依據的假設及規劃數據亦準確，則儘管由 2003/04 年度起，居屋收

入將會減少，而貸款款項又相應增加，到 2006/07 年度，房委會的

財政狀況仍可保持穩健。提供 21,000 個貸款的預計現金支出為 168

億元。但房委會實際的成本則為少收的利息，因為置業貸款計劃的

受助人會攤還貸款給房委會。發放這些免息貸款所涉及少收的利息

估計為 46 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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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

 

12. 有關建議最近引起公眾廣泛的討論。對於政府決定為合資格

家庭提供更多選擇，私人發展商及市場評論員均表示歡迎。不過，

部分市民關注到，減建資助自置單位會對物業價格可能構成的影

響，以及私人發展商對新措施所作出的反應。 

 

13. 我們在公布有關建議時，會闡明調節政策的理據及好處。減

建資助自置單位的措施只會以循漸進的方式推行，政府不打算完全

以貸款代替資助自置單位。政府及房委會均致力實踐房屋方面的承

諾，務求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及鼓勵更多市民自置居所。房委會平

均每年仍會提供不少於 50  000 個資助房屋的機會。公屋的建屋量不

會受到影響。房委會會與政府緊密合作，留意市場反場，並訂定日

後的推行步伐及調節幅度。我們深信，只要審慎及有效地推行政

策，市場必定積極回應。 

 

 

討論 

 

14. 請委員在 1 月 27 日的房委會會議上，通過上文第 8 及 9 段

所述建議，由 2003/04 年度起,調整資助自置單位建屋量與置業貸

款的比重。 

 

 

---0---0---0--- 

 

 

 

檔號：HD(CR) 4/29/101 II 

日期：2000 年 1 月 25 日  


